臺中市立啟明學校收取學生代辦費會議組織及實施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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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 
（一）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

（二）國立暨臺灣省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收取學生費用及訂定代收代辦費注意事項

（三）國立及臺灣省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補充規定

（四）國立及臺灣省私立高級中學課業輔導實施要點

二、本校向學生收取代辦費之項目及用途：
（一）學生平安保險費：在籍學生依高級中學法第六條之三規定參加並繳納保險費，收費標準依「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學生平安保險辦法」辦理，費用於收取後交承辦之保險單位管理。

（二）家長會費：收費標準依「高級中學學生家長會設置辦法」第十六條第二項規定辦理；家長會得委託學校代收後，交家長會管理。

（三）課業輔導費：依學生或其家長、法定監護人參與意願，收取費用，但未參加學生免收，由學校代辦並列帳保管運用。收費及用途依國立及台灣省私立高級中學課業輔導實施要點辦理。　

（四）伙食費：學生伙食費。
（五）燃料費：住宿生洗澡用熱水燃料。
（六）校外教學費：校外教學交通、膳宿、保險、門票…等費用。
（七）交通車費：學生每日搭乘往返家中之交通車費用。

（八）其他：學校自行代為處理相關事務等費用等。除上述項目外，本校認為須向學生收費，則需經學校行政會議決議通過。
三、代辦費收費計算基準：
學生平安保險費、家長會費依相關辦法辦理，其餘各項代辦費收費額度經審核委員會會議通過，就代辦所列各類費用，按收支平衡原則訂定，並由學校於收費前公告之。

四、審核委員會之組成：
（一）成立「收取學生代辦費」審核委員會。
（二）本委員會設委員15人， 

1、學校行政代表4人

2、學校教師代表2人

3、學生家長會代表8人

4、社會公正人士1人

委員出缺得依程序由各產生組織變更成員人選。

（三）教師代表由未兼任行政之教師互推選之，學校行政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由校長遴聘，家長會代表由家長會推派。
（四）校長為委員會召集人，負責會議主持及召集。副召集人由學務主任擔任，執行秘書由生教組長擔任。本委員會為無給職。任期從八月一日至翌年七月三十一日，為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五、收取代辦費基本原則：
1.  本校受託收取代辦款項，應悉數用於代辦之用途。
2.  本於使用者付費原則收取，支用用途及項目符合相關規定。
3.  收費項目及額度應經規定程序完成審核並公告及資訊網路公開。
4.  收支帳目按一般會計程序列帳處理並專款專用，餘款退還學生。
六、會議召開及實施流程：
1.  每學期結束前一個月召開定期會議，必要時召開臨時會議。
2.  召開會議，就收費項目之必要性、使用用途、收取額度、收取時間及方式進行審查。
3.  本會議審查及議決通過之代收代辦項目收費標準(額度)，予以公告，並另單製據收取各項代收代辦費用。
4.  會議紀錄、費用收據及相關資料依規定年限保存備查，各承辦單位其收支情形亦依規定上網公告並將電子檔交出納組彙整。

七、本委員會之議決：
各項審核會議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會議決議應有出席委員半數以上贊成通過：同數時，由主席裁決。  
八、退費條件：
　  學生因故無法繼續就學而離校，本校依規定退還學生所繳費用。

九、退費項目及額度：
1.  代辦費：學生平安保險費、家長會費移轉至相關帳戶管理，其餘各項代收代辦費退費方式比照學、雜費退費方式辦理。
2.  本校依前項規定退費後，發給學生退費證明，並明列退費項目及數額。

十、轉學生轉入本校或借讀生至本校借讀，其收費及退費方式比照在校生辦理。

十一、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應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規定辦理。
十二、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提校務會議通過公布後實施，其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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